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頁 57-62 

 

高教公共化理念與實踐 主題評論 

 

第 57 頁 

日本「教育公共化」的探討 
梁忠銘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一、前言 

在日本認為「公共化」（日文：公共性，文後通稱公共化）的概念是一個抽

象的、模糊的概念，但可以大致分為：(1)國際社會中與民族團結相關的價值觀（和

平與國際合作）；(2)所有人共享的國家價值觀（國家利益）；(3)社會成員共同的

公共價值與屬性、社會有用性和必要性、公平性（共同使用的可能性即對成員開

放）、社會公共建設原則性或社區化，團結和社會互惠（龝山守夫，2012）。本

文限於篇幅，僅聚焦於直接影響每個國民的學校教育體系，本文從日本相關法規

和文獻，解析日本在其重要相關規範，如何確保其教育體系的公共化，歸納出日

本教育公共化的原則與特徵。 

二、教育公共化的法規定位 

日本對學校體系的教育功能定位，有明確的法源依據。如在其《日本國憲法》

第第二十六條（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接受教育的義務），明定如下： 

所有國民依據法律規定，都有權利接受根據自己的能力接受平等的教育。所

有國民依據法律規定，都有義務按照法律規定讓受其保護的兒童接受普通教

育的義務，且義務教育是免費。 

另外在第八十九條「不得將公共資金或其他公共財產用於任何宗教組織或團

體的使用、利益或維護，或用於不受公共控制的慈善、教育或慈善事業」。以上

該當法規自 1947 年實施以來至今仍然維持。此外，依據《憲法》第二十六條關

於「教育機會均等與義務教育」之規定，同時頒訂《教育基本法》及《學校教育

法》。1947 年公布時的《教育基本法》全文共有 11 條，分別就教育目的、教育

方針、教育機會均等、義務教育，男女共學、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政治教育、

宗教教育、教育行政等事項加以規定（多賀五秋郎，1956；梁忠銘 2019）；2006

年 12 月全面改定，從 11 條增至 18 條，並分為 4 章 1 附則，以因應國際與社會

的變化，增加生涯學習理念、學校教育、大學、私立學校、教員、家庭教育、幼

兒期教育、學校、家庭及地域住民等連携協力、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等條的定位，

刪除舊法有關男女共學的條文。 

為強化說明國家對教育的基本立場，2006 年全面改定《教育基本法》。該法

的「前文」說明該法「主旨」如下：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94%B7%E5%A5%B3%E5%85%B1%E5%AD%A6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頁 57-62 

 

高教公共化理念與實踐 主題評論 

 

第 58 頁 

日本國民期望努力的讓我們所建構的民主且有文化國家進一步發展的同時，

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的提升有所貢獻。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我們期待培育

出尊重個人的尊嚴，追求真理和正義，尊重公共精神，努力培養具有豐富人

性和具有創造能力的國民的同時，可以繼承傳統，推動可以有創造新的文化

之教育。因此，根據日本《憲法》的精神，制定這項法律，以確立日本國開

創未來的教育基礎。 

同時，在其第一條（教育的目的），也說明日本教育必須「以和平的方式培

育民主國家和社會所需具備素質及身心健康的國民，達成人格的陶冶」。並在第

二條（教育目標）明確的說明其教育的公共化「是為了實現尊重學問的自由」；

「尊重正義與責任、男女平等、自他敬愛與協力之同時、基於公共的精神、培養

積極參與規劃社會建設、促進社會發展的態度…」。另外，在其《教育基本法》

第六條（學校教育）也提及「法律所規定的學校是具有公性質，僅限於國、地方

公共團體及法律所規定的法人可以設置」。並說明「前項的學校，要達成教育的

目標，因應受教育者心身的發達，必須要建構有系統的教育體制。在這種情況之

下、受教育者必須遵守學校生活所需的紀律。同時，必須重視提高自主學習的意

志」。 

也就是呼應日本《憲法》第二十六條「所有國民依據法律規定，都有權利接

受平等的教育」學校教育是實現國民接受教育權利的基本事業，由公家機構來執

行，因此必須具有公共的性質，學校的教員全體的教職員工應該有自覺自己的使

命、完成其職責和職務。為此，規定應尊重教師的身分和適當的待遇。說明「法

律所定學校是具有公性質、國家或是地方公共團體之外、還有法律所規定的法人

可以設置。同時，在其《教育基本法》第十六條（教育行政）說明「國與地方公

共團體之間適當的功能分担及相互協力之下、必須有公正且適正的規定、透過….

訂定有關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的責任職務」。 

以上從日本《憲法》和《教育基本法》，對於「教育公共化」的基本定位應

該非常明確的說明，所謂的教育的公共性，大致是認為有關教育即是社会的共同

利益（公益），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利益的累積；應該是自己的利益，同時也是

他者（社會）共有的利益。教育公共化的領域也是如此，也就是實現全體國民的

共同利益。而此共同的利益更由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來共同的擔負相關責任和任

務（有倉遼吉・天城勲著，1958）。 

三、教育公共化原則與特質 

前文所述根據日本憲法的精神，制定《教育基本法》，確立日本教育的法源

依據，在法源上可稱為準憲法。日本《教育基本法》訂定於 1947 年，於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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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有大幅度的改訂，也稱為新《教育基本法》。在其「前文」之中說明該

法的主旨：「日本國民期望努力的讓我們所建構的民主且有文化國家進一步發展

的同時，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的提升有所貢獻。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我們期待

培育出尊重個人尊嚴，追求真理和正義，尊重公共精神，努力培養具有豐富人性

和具有創造能力的國民。同時，可以繼承傳統，推動可以有創造新的文化之教育」。

開宗明義的說明教育需「尊重公共精神」。同時，依據《教育基本法》的精神，

更明確的規定「學校」制度的基本法規《學校基本法》，日本的「學校教育」相

關政策與行政都必須遵循該兩個法規辦理，學校教育制度重要的公共原則與特質

說明如下： 

(一) 公共化原則 

依據日本《教育基本法》的精神，更明確的規定「學校」制度的基本規範為

《學校基本法》，《學校基本法》勾勒出日本的學校教育系統公共化原則，歸納如

下： 

1. 義務教育階段（第五章之二義務教育學校）：(1)義務性；(2)無償性；(3)小學

區制。 

2. 高中階段（第六章高等學校）：(1)普職合一（綜合制高中）；(2)男女共學，為

原則。 

3. 中等教育階段：特色教育（第七章中等教育學校）：普通教育及専門教育一貫。 

4. 高等教育（第九章大學）：(1)教授治校；(2)大學法人化的確立，為原則。 

日本義務教育為小學六年加上中等教育前期的國中三年共九年。中等教育則

是國中義務教育三年與高中教育三年的一貫教育（六年）的教育。高等教育基本

上為四年的學士教育，為支持以上教育原則，教育行政的組織和運作，主要是在

實現教育「行政民主化」、「地方分權化」，在功能上將教育行政與一般行政分開。

中央教育行政是以「文部科學省」擔任直接教育行政的機關。地方教育行政是賦

予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有一定的權限（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専門學校、専修學校、

各種學校的設置營運和高等學校以下的私立學校的同意認可權），主要負責的是

機關是地方教育委員會（文部科學省，2022）。也就是說地方的教育行政獨立於

一般行政，透過教育的民主化過程，避免中央教育行政與一般行政過度干預地方

的教育行政，達到地方分權化。地方教育行政經由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集團運作，

使得教育行政與一般管理行政的分權管理，透過相互均衡的原理，促使教育制度

和行政的公共化得以正常運作（松井一麿，1997；梁忠銘，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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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教育公共化特質 

現行日本的學校教育體系，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

進行「日本教育制度和政策的管理」，並由美國主導，進行教育制度的革新，從

1947 年實施所謂「六・三・三」學制的學校教育制度。直到進入 21 世紀，在教

育制度上明顯的比以前有更多大幅度的新政策和措施，企圖突破以往的思維和限

制，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隨著科技和網際網路及通訊技術的進步，全

球進入國際競爭的時代，促使社會的發展變化來的更快，更不可預測（梁忠銘，

2019），但基本上延續以往學校教育公共化的政策，在特徵上可歸納出幾個特質： 

1. 法律原則：重要的教育決策，經由國民代表的議會程序，制定相關法律的原

理。教育行政機關主要是為了実現教育政策基準的設定，教育施設地設置、

維持、管理及教育、學術、文化活動功能的正常運作和教育相關條件的整備。 

2. 民主行政原則：依據民主主義的原理，能夠反應出民意的教育行政，直接對

全國國民負責。並根據代議制的原理，以尊重人權、教育機會均等為目標。 

3. 教育的中立性維持原則：依據《教育公務員特例法》（1949）」與「關於確保

義務教育諸學校教育的政治中立臨時措施法（1954）」與《教育基本法》第 16

條規定，「教育之事，沒有必要服從不當之支配，應該是直接對於國民全體擔

當其所負之責任」，教育行政應秉持著自覺來實行，在同法的第 14 條是有關

於「政治教育」、此外第 15 條也規定「宗教教育」，避免政治與宗教活動於公

教育領域（浦野東洋一，2009；若井彌一，2013）。 

4. 地方分權原則：教育為地方公共團體（都道府縣、市町村）的固有事務，基

於地方自治的考量（日本國《憲法》第 92 條：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則）、實施

教育的管理營運（浦野東洋一，2009）。 

5. 條件整備原則：教育行政機關並非是控制教育，應是對於教育活動、教育營

運給予指導和建言。也就是說教育行政，應是以建立如何達成教育目的，所

需要的各種條件的支援（平原春好，1993）。 

6. 專門諮詢制度的支援：依據國家教育上的需要，設置各種的審議會。審議會

的委員由文部科學大臣任命。審議會的結果對於日本的教育政策決定過程具

有很大的影響力，其目的是通過提供確實滿足人民所需要多樣化、優質服務，

增加公共的利益，確保研究和開發有最大成效，足以促進公共利益（文部科

學省，2021）。 

四、代結語：教育公共化新思維 

從以上的特徵應可看出日本教育的公共化的特質，實際上是透過國家治理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頁 57-62 

 

高教公共化理念與實踐 主題評論 

 

第 61 頁 

統建構形成，為了確保教育具有完整的公共性，避免過多的競爭、緊張、對抗等

各種教育衝突的可能因素，透過相關法規和行政策略整合到社會公共系統之中，

讓國家教育體制中變得更加公開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的公共化是在追求

社會利益和群體的共同利益。 

特別是日本從 1980 年代開始持續面臨少子高齢化、核家族化、單親世代的

増加，使得社會和家庭的結構產生變化。同時國際化、資訊化快速的發展，人工

智能（AI）、大數據（big data）、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機器人（robotics）、

資訊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等先端技術，

將高度融入所有産業和社會及日常生活，如何與多元文化和不同價值觀的人一起

工作與互相競合，勇敢的面對困境知環境，大家對學校的期待和機能日益增強。

因此，為有可以提供給學童們有更好的教育，學校、家庭和社區應該要相互成為

合作伙伴。家長和當地居民應該站在各自的立場上，一起思考「孩子的未來」，

實現以學童為主軸的「新公共化」學校教育方式的目標而共同努力。 

近年日本所謂學校「新公共化」是以學校為「合作場所」，家長和當地居民

可以為孩子的未來共同努力，希望他們能轉變為與全社會一起推動教育的態度，

意識到「社區的學校是我們自己的學校」、「社區的孩子是我們的孩子」，改善「我

們自己的學校」的意識，將會促使改善「我們的社區」的意識，進而發展為成熟

的「新公共」的概念。同時，也可以考慮利用遍布全國的學校公共「場域」來開

展當地居民的各種活動，並將其作為當地活動的據點。學校與當地社區之間的新

關係，不僅是將做為成年人終身學習的場所，而且也可成為人們社會聯繫中心，

創造歸屬感和安全感。將導致整個社會的信任和互助關係（網絡）的再生。恢復

和加強社會聯繫與加強學校和社區之間的信任關係，讓具有這種意識的人一起努

力。此種理念本文認為日本「東京大學憲章」的前文精要「認識到學校成員多樣

性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對於所有構成員的國籍、性別、年齢、言語、宗教、政治

上其他的意見；出身、財産、門地、婚姻上的地位、家庭內地位、其他的地位；

障害、疾患、經歴等事由，保障其不會受到差別，使其擁有更廣泛可以參加和規

劃大學活動之機會而努力。引領日本和世界未來的下一代為追求真理的人，我們

將準備最好的條件和環境，創造一個對世界開放、沒有歧視的知識探索空間」，

應可代表日本學校公共化最高境界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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